1.28 盾构机操作工施工安全技术交底

1. 操作人员必须经过安全技术培训，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。

2. 施工现场严禁吸烟；进入施工现场必须按规定佩戴劳保用品；严禁擅自拆改安全装置。

3. 进出隧道必须走人行道，避让过往车辆，严禁搭乘运输车辆。当隧道断面较小，设置专用人行道有困难时，作业人员必须在车辆停驶后方可进出隧道。

4. 控制台

(1) 启动前必须与拼装手、注浆人员、电瓶车司机等有关人员联系，确认安全后方可操作。

(2) 作业前必须检查控制仪器、仪表及其他装置，确认处于安全状态。

(3) 发现故障和异常情况，按规定要求处理、汇报；严格执行交接班制度。

(4) 按规定程序开机，按安全技术交底要求设定和控制速度、注浆压力等技术参数。

(5) 注浆作业前，必须与注浆操作人员、制浆人员取得联系，确认无误后方可启动注浆泵。

5. 注浆

(1) 作业前应检查管路，确认管路连接正确、牢固；必须服从控制台操作工指挥，及时正确开关阀门。

  (2) 冲洗管路作业必须2人操作，在没有接到注浆操作手发出的可以冲洗管路的指令前，不得启动冲洗泵。

(3) 拆卸注浆混合器时，各注浆管路和冲洗管路阀门必须全部关闭后方可进行作业。

(4) 发现管路堵塞时不得擅自处理，应及时通知专业人员修理。

6. 拼装

(1) 启动拼装机之前，拼装机操作人员应对旋转范围内空间进行观察，在确认没有人员及障碍物时方可操作；拼装机作业前应先进行试运转，确认安全后方可作业。

(2) 拼装机旋转移动管片前，必须确认管片拼装人员已进入安全区域。拼装机旋转移动管片时，管片拼装人员严禁进入旋转区域。

(3) 拼装管片过程中必须检查销子、螺栓，确认连接牢固。

(4) 在用液压油缸固定管片时，不得站在液压油缸的顶脚和柱上。

7. 运输

(1) 电瓶车司机交接班时，必须仔细检查蓄电池、砂箱制动装置、车灯、喇叭等，确认完好后方可试运行；行驶中严禁用反向操作代替制动。

(2) 行驶前应鸣笛，并注意机车前方的行人和障碍物。

(3) 行驶中遇行人必须鸣笛，并做好刹车准备，发生故障必须立即停车处理。电瓶车驶入较大坡度隧道、弯道、道岔、行人较多地段应鸣笛、减速，并做好刹车准备。

(4) 电瓶车控制手柄必须停放在电瓶车串、并联的最后位置。严禁将控制手柄停放在两速度位置中间。加速时应依次推动手把，不得推动过快。

(5) 严禁电瓶车搭乘人员。发现有人蹬车、扒车时，必须停车制止。

(6) 司机开车时必须坐在司机座位上，严禁探身车外。

(7) 电瓶车脱轨时，必须立即断电停车进行处理。

(8) 电瓶车司机离开座位时必须切断电源，收起转向手柄，制动车辆，但不得关闭车灯。

8. 进入前仓

(1) 必须按安全技术交底要求的程序作业；必须断开刀盘控制开关，切断电源。

(2) 前仓作业人员必须听从统一指挥，并保持与后方人员的联系。

(3) 打开人孔之前，必须从隔壁板上的球阀对前仓进行观察,确认前方无水。

